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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重組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時間表變更

茲提述東方明珠石油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的通函，內容
有關（其中包括）認購事項及授出特別授權（「該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六月十
九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股本重組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時間表變更。除文義另
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專有詞彙與該通函所定義者具相同涵義。

由於預期新華認購事項將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八日當日或相近期間完成，故根據股本重組
進行股份合併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將因此予以延遲。本公司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另
行公告根據股本重組實施股份合併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而修訂的時間表。

承董事會命
東方明珠石油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劉桂鳳

香港，二零一九年七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劉桂鳳女士、張錦成先生、鄧有聲先生及
林清宇先生。

* 僅供識別


